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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青岛颐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2007 年 9 月 8 日，本公司与青岛颐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青岛颐

中”）于青岛签署《千千树项目合作协议》。 

青岛颐中以公开招拍挂方式取得青岛市李沧区唐山路一宗土地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暂命名为“千千树项目”。项目规划地上建筑面积约 12.58 万平方米，

土地使用性质为居住用地。青岛颐中已注册成立青岛千千树置业有限公司（称“千

千树置业公司”），注册资本金 2000 万元人民币。青岛颐中拟在取得项目土地证

后以土地出资方式按照评估价值出资或增资注入千千树置业公司。之后，本公司

将收购千千树置业公司 70％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07 年第四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表决情况为：参会有效表决票 7票，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二、交易协议主体介绍 

青岛颐中：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王甡；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销售；建筑技术服务，建筑项目咨

询服务，房地产项目投资。青岛颐中与公司及本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通过受让千千树置业公司 70％的股权而取得千千树项目的控制



 

权；或以项目转让的方式获得千千树项目的开发权。 

千千树项目：位于青岛市李沧区重庆中路以西，东小庄以东，唐山路以南，

兴国路以北；项目现状为净地；项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方案审查意见书、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政府批复文件。 

该项目总投资约7亿元，本公司按照股权比例分摊项目投资金额约4.9亿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作方式 

（1）股权转让合作方式 

在青岛颐中取得项目土地证并以土地出资方式按照评估价值出资或增资注

入千千树置业公司后，本公司收购千千树置业公司 70％的股权。本公司与青岛

颐中按照股权比例共同投资开发千千树项目。 

（2）项目转让合作方式 

在青岛颐中不能在约定时间内将土地使用权出资注入千千树置业公司时，

本公司与青岛颐中将根据合作协议的原则及协议地价（人民币 26561.4485 万元）

签订项目转让协议，以项目转让的方式继续进行项目的合作。 

2、股权转让价款定价原则 

本公司与青岛颐中通过友好协商签署《千千树项目合作协议》。本公司受

让千千树置业公司 70％股权的转让款为人民币 5685.714 万元，其中：转让的股

本为 1400 万元，股权溢价为 4285.714 万元。在本合作协议签署后 3日，本公司

将以本协议定金的形式将此笔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给青岛颐中。股权转让行为将在

青岛颐中取得项目土地证并以土地出资方式按照评估价值出资或增资注入千千

树置业公司后发生。 

3、青岛颐中土地注资千千树置业公司的方式 

（1）目前青岛颐中已投入项目土地出让金等成本人民币 10031 万元（暂估），

尚欠政府土地出让金及税费计人民币 10408 万元（暂估）,以上两项合计项目账

面土地成本总额为 20439 万元（暂估）。 

(2)在合作协议签订之后本公司与青岛颐中共同设立共管账户，本公司向该

账户提供资金人民币 10408 万元，专项用于缴纳剩余的土地出让金及税费；青岛



 

颐中负责办理并取得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待本公司完成千千树置业公司 70%

的股权收购后，上述款项转为本公司对千千树置业公司的股东借款。 

（3）青岛颐中完成向千千树置业公司土地出资，将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完成出资并变更到千千树置业公司名下。 

4、股权转让合作方式的项目后续追加投资 

（1）本公司与青岛颐中作为千千树置业公司的股东将按照各自股权比例提

供股东借款，以满足千千树项目的开发建设需求。 

（2）股东借款的计算 

本公司先行垫付的土地出让金等成本费用，以及针对本项目的实际投资部

分，在完成目标公司 70%的股权收购后，转为乙方对目标公司的股东借款。按照

现状项目开发成本核算，本公司应向目标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总计为人民币

12907.3 万元。青岛颐中对千千树公司的股东借款为 5531.7 万元。 

5、资金来源 

以本公司自有资金支付。 

6、生效条件 

《千千树项目合作协议》经各方有权机关审批通过，并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千千树项目合作协议》使本公司获得了一宗土地储备，随着项

目的开发和销售，该项目将会为公司带来良好收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第五届董事会 2007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千千树项目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7年9月10日 


